
贵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
研究生一年级学业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

 

根据《贵州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贵

大发〔2021〕74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

机制改革，提高我校研究生生源质量，吸纳优质生源，优化

生源结构，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，设立贵州大学研

究生一年级学业奖学金（以下简称新生奖学金），现结合土

木工程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成立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姚黔贵  赵  瑜 

副组长：魏  琛  唐晓玲 

成  员：夏新源 

二、奖励对象 

新生奖学金的奖励对象，是指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

的全日制脱产学习的研究生(不包括定向研究生)。全日制脱

产学习研究生身份的确定以档案按时转入我校为准。 

三、评定条件、奖励标准及比例 

（一）新生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

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

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；  

2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3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

4.具有贵州大学研究生学籍。 

（二）博士新生奖学金的评定基本条件与奖励标准 

1.评定条件 

（1）生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

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、硕博连读已进入博士一年级的学生； 

（2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金奖、全国挑战杯

创新创业大赛金奖，获全国研究生系列赛事最高奖； 

（3）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三等奖以

上、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，且排名前三以内； 

（4）获过“中国最美大学生”“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”

“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”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全

国时代楷模”“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”“全国高校百个研

究生样板党支部”支部书记等全国性荣誉称号； 

（5）在《Nature》《Science》《Cell》主刊及子刊等

国际公认的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。 

2.奖励标准 

奖励标准为 15000 元/生。 

（三）硕士新生奖学金的评定基本条件与奖励标准 

1.评定条件与等级 

一等奖： 

（1）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生和本科

为贵州大学且一志愿报考贵州大学的学生； 

（2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挑战杯创新

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、



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有影响力学科赛事一等奖或金

奖及以上奖项； 

（3）获过“中国最美大学生”“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”

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全国时代楷模”“感动中国十大年

度人物”等全国性荣誉称号； 

（4）在 SCI 二区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一篇

以上。 

二等奖： 

（1）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推免生； 

（2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挑战杯创新 

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、

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有影响力学科赛事二等奖或银

奖； 

（3）本科阶段在全国一级学报以上刊物或者卓越期刊

以第一作者发表一篇以上论文； 

（4）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； 

（5）以大学生士兵身份被录取，荣立三等功以上。 

三等奖： 

（1）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； 

（2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挑战杯创新

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周培源力学

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有影响力学科赛事三

等奖或铜奖。 

2.奖励标准 



一等奖奖励标准为 15000 元/生；二等奖奖励标准为

10000 元/生；三等奖奖励标准为 8000 元/生。 

（四）奖励比例 

新生奖学金奖励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当年研究生新生总

数的 40%。 

若符合新生奖学金评定条件人数超过 40%，则按以下原

则排序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（研究生管理处）。 

博士： 

（1）生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

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、硕博连读已进入博士一年级的学生； 

（2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金奖、全国挑战杯

创新创业大赛金奖，获全国研究生系列赛事最高奖； 

（3）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三等奖以

上、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，且排名前三以内； 

（4）获过“中国最美大学生”“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”

“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”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全

国时代楷模”“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”“全国高校百个研

究生样板党支部”支部书记等全国性荣誉称号； 

（5）在《Nature》《Science》《Cell》主刊及子刊等

国际公认的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。 

硕士： 

（1）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生和本科

为贵州大学且一志愿报考贵州大学的学生； 

（2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挑战杯创新



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、

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有影响力学科赛事一等奖或金

奖及以上奖项； 

（3）获过“中国最美大学生”“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”

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全国时代楷模”“感动中国十大年

度人物”等全国性荣誉称号； 

（4）在 SCI 二区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一篇

以上； 

（5）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推免生； 

（6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挑战杯创新

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、

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有影响力学科赛事二等奖或银

奖； 

（7）本科阶段在全国一级学报以上刊物或者卓越期刊

以第一作者发表一篇以上论文； 

（8）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； 

（9）以大学生士兵身份被录取，荣立三等功以上； 

（10）本科毕业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； 

（11）获过全国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挑战杯创

新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周培源力学竞

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有影响力学科赛事三等奖或

铜奖。 

（五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当年奖学金评定资格或

停止发放奖学金。 



1.有不诚信行为者； 

2.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未足额缴纳学费或未按时完成学

籍、学年报到注册者； 

3.评选学年度休学、退学及其他学籍异动者； 

4.评选时违纪处分尚未解除者； 

5.其他不得参评的情形。 

四、评定原则及程序 

（一）评定原则 

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

的原则。 

（二）评定程序 

1.个人系统申请 

2.提交申请材料 

3.学院组织评审并公示名单 

学院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。若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向

学院书面实名反映，学院应及时调查并做出处理意见；若无

异议，初评名单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（研究生管理处） 

五、监督和举报 

1.学校监察室：0851-88292118   邮箱：di@gzu.edu.cn 

2.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（研究生管理处）：0851-88292310  

3.资助管理中心：0851-88291481 

4.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科：0851-83609237 


